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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德是康德哲学体系的最高诉求，康德以摆脱经验必然性的理性自由作为道德哲学的展开视域。人乃是

理性–自由的存在者，纯粹实践理性是理性的最高运用，唯有透过理性本身才能给出普遍适用的道德法

则。道德法则作为绝对律令，是人类一般实践行为关于善恶的绝对标尺，同时每一个个体应当凭籍意志

的自律，去遵循道德律的要求，并不断向着更高的道德境界跃升。一方面是最高者的召唤，一方面是能

思想者的敬重，在二者的张力中，人类开启出自身的本质与历史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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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irtue is the highest appeal of Kant’s philosophical system, and Kant takes the rational freedom 
from the inevitability of experience as the unfolding vision of moral philosophy. Man is a rational 
and free being, and pure practical reason is the highest application of reason, and only through 
reason itself can universally applicable moral law be given. As an absolute law, the moral law is 
the absolute rules of good and evil in the general practice behavior of human beings, and at the 
same time, every individual should follow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moral law by self-disciplin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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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ill, and constantly leap to a higher moral realm. On the one hand, the call of the Supreme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respect of the able thinker, in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two, humanity opens 
up its own essence and historical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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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实践哲学和道德哲学互为一体。在康德这里，实践理性可以等同于纯粹理性、

自由意志，这种纯粹理性不能去认识，只是一种设定，不管在现实生活中能不能找到、能不能证明这种

东西。康德受卢梭的影响很大，卢梭关注人的本性、人的自由问题，认为人可以意识到自己有选择的自

由，可以不按照客观规律去实践“心中的道德律”，这也是康德哲学最主要的问题。 
康德的道德哲学探讨人的纯粹理性，纯粹理性出于自由意志自己为自己立法。探讨道德问题，首先

从自由谈起，自由是康德哲学的拱顶石。康德以自由问题为核心展开了他对道德律、善恶和至善问题的

一系列讨论。 

2. 自由理念 

2.1. 人的自由本性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自由是一个理性的理念，是我们的思辨理性即知性的范畴不能把握的概念。

自由不能认识，不能在经验知识的层面去证明有没有自由这个东西，但也不能否认自由。在《纯粹理性

批判》中，就有对自由的讨论，第三个二律背反是：世界上一切事物是按照必然因果律，还是有自由？

他认为我们不能在思辨理性，也就是在“人为自然立法”认识论中证明是否有自由，但我们不能因此而

否认自由。 
自由不能用知性思维去把握，人的知性仅仅认识因果必然律。自然界遵循因果律，在感官世界中，

人类所有的行为都必须接受因果关系的自然法则的支配，作为单独的个体，从某些方面而言人类是是没

有自由的。可以说，人类在进行选择的时候，大多是不自由的，或者说不可能有绝对的自由。自然界有

一定的规律，它对于居住在其中的任何存在的东西都有它自己的规定和法则。 
对于自然界来说，那些只是简单的栖身于自然界的事物，并不存在道德的问题。但人与人之间的确

具有道德的存在，我们经常说，凭着良心做事，这是不能否认的。所以相较于自然界其他的生物，人是

理性的，也是自由的。人并不是像飞禽走兽受自然法则支配。“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人类在自然界中

存在，是作为自然界中唯一具有理性的东西而存在。人的理性有自我决断的能动性，有理性的人自己可

以决定自己的意志，理性自身是实践的，具有把自己的对象的实现出来的能力。 

2.2. 自由与理性存在者 

自由在康德这里有本体层面的意义，自由“是生命的最高程度”，自由意味着有无限的可能，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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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可以最大程度上把这种潜能实现出来。这就意味着自由可以自己做主，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可以

做到自己的自由意志和自己自由的行动一致，而只有理性存在者才有自由的可能性。康德认为人有理性，

前提就是人有自由。可以说，人有自由意志是一个自明的事实。 
人作为理性存在者，即使正处于逆境当中，也可以自主选择是否进行道德行为。这是因为人有自由，

人为自己的自由意志所做出的行为负责。人是自由的，才能独立自主的做出遵循良心、遵循道德的决定，

不受感性的外在事物的影响。人的道德行为有它自身的一些法则和动机，由此产生的行为不是外在事物

所要求的，而是由他自己的自由意志所要求的，自由是道德法则之所以能存在的基础。同样，人的道德

实践也是自由的认识理由，如果一个人可以选择，是不是要去做这件道德的事情，那么他就是自由的，

他拥有选择的权力，在自己的自主权中成为真正的自己。 

3. 自由和道德律 

3.1. 准则和法则 

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分析论的第一章就明确表示“实践的诸原理是包含有意志的一个普遍规定

的那些命题，这个普遍规定统率着多个实践的规则。”[1]康德认为，实践的诸种原理和意志不可分割。

纯粹理性内部应该包含一个实践的、即足以规定意志的根据，如果不是这样，则一切实践理性就只是一

些经验性的准则。康德认为准则就是意欲的主观原则，是有条件的，而法则出自道德律的客观原则[2]，
是无条件的绝对命令。 

出于准则的行动是基于世界中已经存在的经验和质料，所以它的行为依据的是主体的主观意愿。准

则是一个有目的的个体在进行行为时候的基本保障，即人做什么总是有一个现实的目的，并不能像法则

一样对人有命令的作用。康德举例子“每个人都有希望有钱”只是一个准则，因为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

行事，就会有矛盾。而“不能因为自私背信弃义”虽然也是一个准则，但是每个人都可以遵守而不产生

矛盾，这就可以成为一条普遍适用的法则。一条准则，如果它所颁布的原则或者所表述的动机被认为对

任何理性存在者的意志都普遍适合，那么这项原则就是客观的[3]。 
纯粹理性所要考虑的是出于行动的普遍意志，这个普遍意志是所有自由公民的同意，不是现实经验

中的种种后果。基于所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普遍意志而来的命令就是法则。这是理性自身的立法，对每个

有理性者普遍有效，是每个人都应该先天认识到的普遍必然性。而准则只对个人有效。 

3.2. 意志的动机 

3.2.1. 主观动机 
康德说，虽然普遍法则规定了人的理性行为，但它们仍不足以规范道德行为，因此有必要探究哪些

意志会直接影响到人类的行为。因为在人类的行动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往往是意志的形式，所以我们在

规定意志的形式时必须进行深思熟虑的选择，这也是实践理性和意志之间的基础。就指导人自身行为的

规则来说，准则和法则都必不可少，但是只有法则真正有效。道德法则仅仅与意志相关，而不与这个意

志的结果或者现实的原因性相关[4]。现象界中存在的质料不能够成为道德法则，它是建立在主体的感受

性之上的，依赖于一个对象的存有。对象的存有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如果主观的意志遵从它，就是着眼

于利益，这种功利主义的道德原则不可取，而且，功利主义的道德原则不可能得到普遍的支持。 

3.2.2. 幸福主义 
每个个体欲求的事物是不同的，因为主体对现实性产生快意的感觉是不同的，这样的欲求能力只是

服务于爱好，是一种低级的欲求能力。但人的纯粹理性有能力不预设任何一种感性的欲求去规定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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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在行动中会受质料的实践的影响，它们的原则本身隶属于自爱或自身幸福这一普遍原则[5]。康德认

为快意，愉快和幸福这三点是自爱的表现，它的存在以一种主观性的准则而存在，所以它有可能只是一

种自私利己的行为。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即便这种行为即便刚好与道德的行为是一致的，也只能称它为

一种偶然的道德行为，而并不是一种真正“出于”道德的行为。出于对质料欲求的自爱行为既不能更好

的得出道德的普遍有效性，也不可能为纯粹理性的有效实行提供道德根据。 

3.2.3. 日常的道德动机 
康德列举了一系列日常的道德动机，分别举“不要骗人”、“不要自杀”、“发展自己的才能”、

“帮助别人”四个道德行为来说明，这四个都是值得提倡的，而且前两个必须做到，后面两个视情况而

定。根据这些日常生活大家普遍赞同的道德行为，康德推出了人类的道德行为应该有普遍的原则，且意

志的动机在于对普遍法则的遵守。当一个理性的存在者的行动仅仅出于合乎理性的命令而不涉及别的东

西，他就是遵从普遍道德原则的要求。 

3.3. 道德律 

3.3.1. 绝对命令 
从人类的日常行为看，人类对他人的行为有普遍的赞同或否定，表明人类应该有普遍的道德原则。

康德否认从主观的目的和行为的效果出发、依据现象的变化而变化的有条件的命令，寻求无条件的、绝

对命令的道德法则。 
康德的道德法则注重自由意志作为动因在主体行为和客体行为中的运用，即在任何时候都要把自己

的人性和他人的人性作为目的，突出以人性为目的的意志的决断。“我”有自由，他人也有同样的自由，

都应该的都同样的捍卫，康德在同为理性存在者的基础下提出了绝对命令的第一个形式：“要按照你同

时能够愿意它成为一个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去行动[6]。 
我们都是理性的人，我们的行为来源于我们的理性，从根本上看，我们的行为具有一致性，而从实

践意义上看，其实我们的行为具有普遍性。我们没有办法证明每个人都有发出道德行为可能性。但是，

康德道德中的“绝对命令”提示我们，不管你现在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人性”状态，人的行动都应当

做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在做任何动作的时候你要如此行动，即无论是你的人格中的人性，

还是其他任何一个人的人格中的人性，你在任何时候都同时当作目的，绝不仅仅当作手段来使用。”[7]
这就是康德的道德律，也就是理性给出的合理的绝对命令。 

3.3.2. 人是目的，不是手段 
我们做出行动必须考虑其他的理性存在者，人是行为的目的，而不仅仅是行为的手段。绝对命令的

第二个形式就是“每一个有理性存在者的意志都是普遍立法的意志的理念中。”[8]这种意志是自身与一

切具有普遍实践理性的他者互相协调的最高表现，因为具有理性立法者存在的道德意志本身就是自由的

意志，而普遍立法的道德意志是纯粹的实践理性本身的一种功能。“这样一来，就产生出理性存在者通

过共同的客观法则形成的一种系统结合，亦即一个王国，由于这些法则正是着意于这些存在者互为目的

和手段的关系，这个王国可以叫做一个目的王国。”[9]“目的王国”其实是一个理性存在者或者自由人

的一个联合体，它标志了理性共同体的道德行为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而且它跟第一个绝对命令是一样的，

是由理性存在本身形成的，最终走向了个人与社会的融合，它允许理性在实践的过程中和人类历史中显

示出道德律的必然性。 

3.3.3. 自律原则 
道德的普遍性只能在理性自身去寻找。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意志自身的立法者，真正的道德律是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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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他律。人和自然界的其他事物相比，人具有自由意志的独立性，自然界遵循普遍的因果必然性，人

可以在因果律的面前有超出因果性的能力，有自己决定自己行动的能力。 
人有能力保持自由意志的前后一贯，把道德建立在自由意志的基础上。面对的千变万化的大千世界，

人类凭借意志对客观事物做出行动，那么如何可以保持我们自己的意志的前后一致？只有在任何时候我

们的实践行为都是出于意志而意志。不管选择什么，我们都以为我们的纯粹意志为原则，听从道德律的

要求，道德律就可以在人的生活中实现出来，人从物质性欲求中提升并保持自由设定的道德要求。 
人的理性要求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坚守道德律，道德律是有理性者自己给自己颁布的律令。理性

存在者自觉-自由的建立并恪守自己的法规，是自我人格的塑造也是人类理性的光芒。 

4. 自由与善恶 

4.1. 善与恶 

纯粹理性的对象是作为因自由而有可能的结果的客体之表象[10]，善和恶是纯粹理性在道德上的可能

性的唯一的对象。也就是说人因为有自我决断的自由，通过纯粹理性的立法确立了一种普遍的道德原则，

再以此准则去衡量各种实践行为，批判人在一般实践中的种种作为[11]。人在实践中把善恶当成自己的对

象，善恶不像其他的实践，需要考虑经验材料，它可以脱离经验的考虑只涉及人的意志。康德在《道德

形而上学奠基》第一章中的开篇就已经说他看到“在世界之内，一般而言甚至在世界之外，除了一个善

的意志之外，不可能设想任何东西能够被无限制地视为善的。”这表明了道德是一种可以不受到任何限

制的善，康德从自由意志的指向来考虑一件事情，也就是出于道德的意志的法则先行，指导具体的行动。 
善恶只是理性的概念，善恶取决于意志–动机的善恶，而不取决于后果。动机先于后果，对动机预

先考虑了后果。善恶立足于自由意志，就是立足于动因和目的。康德按照量、质、关系、模态的顺序确

立 12 个自由的范畴，每一组都从经验感性向理性的自由概念上升，从执意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到自由遵

守规范，在遵守规范时意识到有一种法则(命令)，并且在自由意志的行为中要考虑他者的自由。最终，实

现了自由就是善，违背了自由就是恶。 

4.2. 敬重 

动机是主体做出行为的动力(感性问题)，是促发行动的感性作用的推动力量，人是理性存在者的同时

也是感性的存在者，所以现实世界的行动总是具有感性的动机。这个动机是人的一种情感，可以促使人

在感性的世界中做出符合道德律的实践行为。 
主体对道德义务的动机是没有感性条件，是理性的人拒绝了一切自私、自爱的要求，主体是自由的，

不受感性约束。这种情感不考虑感性世界的存有，不是一种世俗的感情，而是在实现真正自由的过程中，

人类在道德律面前产生敬重和谦卑。这种情感就是敬重。敬重不是立足于情感，敬重这种情感，是否定

其他感性的情感，它不能作为道德的动因，因为它不是道德的根据，仅只是道德行为的动机，是道德实

现自身的一种现实中的驱动。人出于敬重感，做到遵守道德律，为了义务而义务。 

4.3. 自由与至善 

理性出于道德律而行动，就是最高的善。人是灵魂和肉体的统一体，人出于自由意志可以抵制各种

诱惑去实践道德律，但人是脆弱的，实际上是不可能任何时候都出于道德律去行动。人的理性出于自由

意志的道德律要求人出于此去行动。这样人的理性就会出现矛盾，必须出于道德律去行动和作为有限存

在的人实际上做不到时刻出于道德律去行动的矛盾。所以理性为解决这些矛盾不得不接受“灵魂不死”

这个理念，因为理性出于合理的要求要求人在死后依然可以执行理性的绝对律令，达到最高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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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仅是理性的存在者，也是感性的存在者，感性的需求要求我们追求幸福。出于理性的道德律

要求我们不断修正自己的德行，达到最高的善。最高的善如果没有幸福匹配，那么最高善是不完善的。

这就是康德提出的德福一致，德福一致也就是至善。刚才已经论证过，最高善在我们有限的此生达不到。

幸福和德行要相匹配，幸福在此生也很难达到。有的人做好事德高望重，但却没有一个好的结局，有的

人做了好事，我们也不能判断它是不是出自纯粹的道德律令，以及他的德行是否和所得的幸福相匹配。

在这里，人的理性要求绝对公正，但人性本身无法给出一个绝对公正的评判，德福如何才能一致成为了

一个难题。 
理性为了应对这个困境，不得不预设一个至高者存在的理念，至高者作为一个绝对公正的裁判者，

才能保证至善的真实可靠，人的理性才能得到满足。因为灵魂不死，人死后依然可出于道德律而行动，

与德性相匹配的幸福将在彼岸世界得到报偿。至高者的绝对公正为最高幸福的实现提供了保障，并且知

晓每个人行动的动机是否纯粹，并根据德性的匹配相应的幸福。 
柏拉图认为，善(完满)是世间万物的原型，有限性和历史性的人应该在现象世界中不断去追求善，善

具有引导人类心灵、使万物秩序井然的功能。康德的至善概念和至高者存在的悬设，立足于人的理性-自
由，人类通过自由意志才能实现先验必然的对象——至善，至善虽然在现实世界中达不到，但这应该是

人所要到达的境界与希望。 

5. 结语 

康德的自由概念提示了一种道德的自律，这种自律可以对人类的美德不断地进行修正，使其不被这

个世界的必然性带着走、不在强力面前而放弃自己的心中的道德约束。只要是一个理性的人、道德的人，

在受欲望或技艺支配的一般实践理性面前，就有“说不”的自由，并自觉接受纯粹理性的审核，根据道

德律的指引一步步的追寻并实现道德上的完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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